
 

 

股票代码：300237        股票简称：美晨生态        公告编号：2022-076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原部分董事、高管收到 

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晨生态”或“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证

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2】53 号）（以下简称“警示

函一”）、《关于对张磊、薛方明、郑召伟、肖泮文、孙淑芹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2022】54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二”），公司现将相关内容

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一》主要内容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我局在日常监管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 

（1）未按规定披露与原控股股东张磊之间的关联交易。2015年你公司自山

东智慧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智慧城市)购买和美鑫苑－美景园房

产，交易金额 2021.37 万元。2017 年 7 月，张磊通过智慧城市收购你公司持有

的山东晨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款 1522.96 万元，同年 12

月因资金紧张取消收购，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返回你公司。上述资金划转与

张磊及其控制的账户相关，相关交易为你公司与张磊之间的关联交易，但你公司

未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未按规定披露与青岛鸿创橡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创橡胶)之

间的关联交易。鸿创橡胶为你公司供应商，2011年至 2016年提供技术开发服务，

合同金额共计 1825 万元。张磊通过薛方明等账户为鸿创橡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发放工资奖金，鸿创橡胶收到技术服务费后归还张磊。鸿创橡胶为你公司关联

方，但你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与鸿创橡胶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也未履行必要的

审议程序。 

(3)未按规定披露与深圳中植美晨产业并购投资中心(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中植美晨)之间的关联关系。2017年 2月中植美晨将其所持武汉法雅园林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以 3.69 亿元转让给你公司。中植美晨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常州燕湖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与西藏鼎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鼎晨)。经查，2015

年 10 月西藏鼎晨对中植美晨的实缴出资份额 175 万元由你公司提供。中植美晨

投资委员会有 4名委员组成，西藏鼎晨提名你公司郑召伟、肖泮文为投资委员会

委员。中植美晨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你公司《关于公司之控股孙公司江西

石城旅游有限公司收购深圳中植美晨产业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武汉

法雅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权的公告》中披露相关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下同)

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同时，你公司作为公司债券发行人，上述行为违反

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13 号，下同)第四条、第四

十二条的规定。 

（二）张磊持股信息披露不实 

2014年 10月你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

公司 100%股权，同时向 8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经查，8名投资者中孙伟、董

雪、袁勇为代张磊持有股份，合计持股 3,629,288股，占你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

总股本的 2.79%。你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

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及 2014-2017年年报、半年报中披露张磊的持股信息

与上述事实不符，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三）解决同业竞争的信息披露不实 



 

 

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

说明书》)披露，为解决与山东重橡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重橡)之间

的同业竞争，2011 年 3 月，张海帆、管延云将其共同持有的山东重橡 100%股权

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诸城舜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城舜邦)，股权转

让款 1470 万元。经查，上述股权转让款由张磊提供。2016 年 7 月 14 日，张磊

决策并委托智慧城市以 1470 万元自诸城舜邦回购山东重橡。智慧城市收购后，

山东重橡未产生经营业务，2018 年 3 月办理注销登记。山东重橡的经营风险实

际由张磊承担，你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解决同业竞争的信息与上述事实不

符，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四）诸城新厂区一期工程虚计施工成本 

2018 年你公司诸城新厂区一期工程虚计诸城市王涵绿化苗木种植中心施工

成本 637.87 万元，导致固定资产相关科目披露不实。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 年修订)第十二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

二条的规定；同时，你公司作为公司债券发行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出

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同时记入诚信档案，你公司应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警示函二》的主要内容 

张磊、薛方明、郑召伟、肖泮文、孙淑芹： 

我局在日常监管发现，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晨生态)

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 



 

 

(1)未按规定披露与原控股股东张磊之间的关联交易。2015年美晨生态自山

东智慧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城市)购买和美鑫苑－美景园房

产，交易金额 2021.37 万元。2017 年 7 月，张磊通过智慧城市收购美晨生态持

有的山东晨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款 1522.96 万元，同年

12 月因资金紧张取消收购，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返回美晨生态。上述资金

划转与张磊及其 控制的账户相关，相关交易为美晨生态与张磊之间的关联交易，

但美晨生态未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未按规定披露与青岛鸿创橡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创橡胶)之

间的关联交易。鸿创橡胶为美晨生态供应商，2011年至 2016年提供技术开发服

务，合同金额共计 1825 万元。张磊通过薛方明等账户为鸿创橡胶相关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发放工资奖金，鸿创橡胶收到技术服务费后归还张磊。鸿创橡胶为美

晨生态关联方，但美晨生态未按规定披露与鸿创橡胶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也

未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 

(3)未按规定披露与深圳中植美晨产业并购投资中心(合伙企业)(以下简称

中植美晨)之间的关联关系。2017年 2月中植美晨将其所持武汉法雅园林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以 3.69 亿元转让给美晨生态。中植美晨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常州燕湖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西藏鼎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藏鼎晨)。经查，

2015年 10月西藏鼎晨对中植美晨的实缴出资份额 175万元由美晨生态提供。中

植美晨投资委员会有 4名委员组成，西藏鼎晨提名美晨生态郑召伟、肖泮文为投

资委员会委员。中植美晨与美晨生态存在关联关系，但美晨生态《关于公司之控

股孙公司江西石城旅游有限公司收购深圳中植美晨产业并购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的武汉法雅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权的公告》中披露相关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 

美晨生态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下同)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同时，美晨生态作为公司债券发行人，

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13 号，下同)

第四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二）张磊持股信息披露不实 



 

 

2014年 10月美晨生态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

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向 8 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经查，8 名投资者中孙伟、

董雪、袁勇为代张磊持有股份，合计持股 3,629,288股，占美晨生态本次发行完

成后总股本的 2.79%，上述行为导致美晨生态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及 2014-2017年年报、半

年报中关于张磊的持股信息与事实不符，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二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三）解决同业竞争的信息披露不实 

美晨生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

股说明书》)披露，为解决与山东重橡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重橡)之

间的同业竞争，2011 年 3 月，张海帆、管延云将其共同持有的山东重橡 100%股

权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诸城舜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城舜邦)，股权

转让款 1470 万元。经查，上述股权转让款由张磊提供。2016 年 7 月 14 日，张

磊决策并委托智慧城市以 1470万元自诸城舜邦回购山东重橡。智慧城市收购后，

山东重橡未产生经营业务，2018 年 3 月办理注销登记。山东重橡的经营风险实

际由张磊承担，美晨生态《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解决同业竞争的信息与上述事实

不符，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一条的规定。 

（四）诸城新厂区一期工程虚计施工成本 

2018 年美晨生态诸城新厂区一期工程虚计诸城市王涵绿化苗木种植中心施

工成本 637.87 万元，导致固定资产相关科目披露不实。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14 年修订)第十二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二条的规定；同时，美晨生态作为公司债券发行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张磊作为美晨生态原控股股东，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

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履行主动告知、配合义务。张磊作为时任董事长、薛

方明作为时任董事会秘书决策、参与或知悉美晨生态与张磊及鸿创橡胶之间的关

联交易、张磊股权代持及解决同业竞争的真实情况，对美晨生态相关信息披露违

规负有主要责任。美晨生态时任董事长郑召伟、时任董事及总经理肖泮文为西藏



 

 

鼎晨提名人选，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十八条的规

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对中植美晨关联关系披露存在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美晨生态时任董事长郑召伟、时任财务总监孙淑芹对诸城新厂区一期工程虚计成

本负有主要责任。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你们应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三、其他说明 

公司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所反映的问题，公司将以此为戒、吸取教训，

切实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及规范性文件的学

习，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

高合规意识，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推动公司

持续规范、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

展。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对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2022】53号） 

2、《关于对张磊、薛方明、郑召伟、肖泮文、孙淑芹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2022】54号）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9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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